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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理念、目標與特色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校於民國 87 年成立通識教育中心（以下統稱「該專責單位」），

惟針對其制定教育目標的基本素養及通識能力之努力，尚有提升之空

間。學分規劃方面，目前學生需要修習 33 學分始能畢業，其課程主

要分為基礎課程（必修）與博雅課程（選修）兩大類。其必修基礎課

程包含三門課（9 學分）：國文（4 學分）、英文（4 學分）及形象

管理美學（1 學分）。其中，形象管理美學課程為一般大學通識教育

所罕見，可謂為該校之特色。然該校之特色課程規劃由來，未有相關

資料顯示其制訂過程與考慮原則。另，對於理念、目標與特色如何介

紹給該校通識課程授課教師的記載亦未呈現。 

該專責單位選修博雅課程（24 學分）方面包含人文藝術、外語

表達、社會科學、運動通識、自然科學、資訊科學及全民國防教育等

七類。惟全民國防教育一般不列為通識教育。 

該校通識教育目標主要為十二種通識能力，其三部分包含個人部

分（養生保健、情緒管理、生涯規劃、語言表達、人文藝術及價值觀

六種能力）、與他人部分（人際關係、關懷生命及法治觀三種能力）

及環境部分（關懷社會、環境保護及國際觀三種能力）。 

該校雖於新生入學時向學生介紹其通識教育理念，惟未提供相關

資料或紀錄以茲佐證，且學生對於該校通識教育的理念及特色仍未有

充分之了解。 

（二）待改善事項  

1. 該校對於十二種通識能力之內容較缺乏相關論述。 

2. 該校教育目標、七大基本素養與十二種通識能力之關聯較缺

乏論述。 

3. 該校較缺乏使教師認同通識教育理念、目標及特色機制的相

關紀錄或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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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1. 宜透過更全面、反覆而深入的討論，並根據討論結果建立適

宜的論述，成為該校辦理通識教育依據的理念與教學目標。

且宜邀請校內相關主管及該專責單位專任教師參與，亦可考

慮邀請校外專家學者參與討論。 

2. 宜延續通識理念論述的建立，持續加強教育目標、七大基本

素養與十二種通識能力關聯的論述。 

3. 該校於通識理念論述建立後，宜透過各種管道（校內研討會、

校刊文章、小組討論及新進教師研習營等方式）協助通識教

育專、兼任教師與新進教師了解。另，宜制定辦法鼓勵通識

教育教師參加校內、外通識教育的各種研討會或閱讀通識教

育的文獻，以利教師了解通識教育理念。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專責單位所訂定之通識十二種能力和校訂七項基本素養（核心

能力）的關聯性論述尚欠明確，兩者呼應程度亦偏弱，且通識十二種

能力的培養應落實在課程中，惟大部分課程大綱均未有相關說明。 

此外，該專責單位設有課程委員會，做為通識課程之審查機制，

然實施數年迄今，未有任何審查未通過之課程案例，顯示其審查功能

未能充分發揮。 

於 100 學年度資料顯示，國防通識課程（2 學分）為該專責單位

通識課程中之選修博雅課程，惟此類課程與通識教育之關聯性偏低。

未來可針對此類課程重新審視，使其獨立自通識課程之外，而將其學

分數適度轉移於自然或社會科學課程之開設。 

 

 

2 



臺北市立體育學院通識教育 
 

（二）待改善事項  

1. 該專責單位並非每門通識課程教學大綱中均具體說明其對應

之能力，授課學生恐無法藉此了解其欲獲得之能力為何。 

2. 該專責單位之課程委員會審查功能未能充分發揮，未來仍待

持續加強。 

3. 國防通識課程與通識教育之關聯性偏低。 

（三）建議事項  

1. 通識能力的培養宜呈現在每門通識課程大綱中，俾利授課教

師與學生能了解其欲教授與學習之能力。 

2. 課程委員會宜確切審查欲開授課程之適切性，以避免此審查

過程流於形式，且宜詳細記錄會議中意見討論內容。 

3. 宜將國防課程獨立自通識教育之外，將原有之學分數用於自

然或社會科學課程之開設。 

 

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專責單位目前有 5 位專任教師，包含 1 位教授、2 位副教授及

2 位助理教授，在每一層教師結構中均有專任師資，且 5 位教師均具

博士學位。另，專任教師之專長背景中，有 3 位具國文與英文專長，

另 2 位分別具資訊與體育專長；兼任教師主要由該校各系所專任教師

支援，共計有 20 位，其中包含 7 位教官。另有校外兼任教師 28 位，

以教授國文、英文及運動相關類課程居多。整體而言，教師任教科目

較偏重語文、體育與國防等科目。 

該專責單位授課教師目前均有撰寫教學大綱，且上傳至校務系

統，供學生參考，惟授課教師未將其開授課程所欲培養之基本素養或

核心能力明列於教學大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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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目授課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進行各類型之學習評量，教師可

自行決定其評量方式。其中，針對國文與英文方面，該校於大一學生

入學時即進行前測，另於大一結束時進行後測，由前、後測驗之資料

顯示，學生於修習課程後有良好之成效。 

另，專任教師有參與校內外教學知能研習的紀錄，惟尚未普及至

每位教師均參與。其研習內容以教學知能及教師本身專長背景相關之

專業知能為主，然對於通識教學能力提升之相關研習較少。 

此外，該校學生對於通識教師教學滿意度偏高，但未見質性的意

見呈現。 

（二）待改善事項 

1. 針對該專責單位延聘校內其他系所專任教師開設通識課之過

程，尚未具有較完備之審核機制。 

2. 授課教師對於通識教育理念及教學能力之追求，仍待持續強

化其成長機制。 

3. 部分教師專長或研究方向與其所授課課程較有落差。 

（三）建議事項  

1. 關於校內其他系所專任教師支援該專責單位開課之事宜，宜

於通識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課程內容，並針對授課教師

本身專長及其通識教育理念之適切性，提交通識教育中心教

評會討論。 

2. 宜成立通識教育教師社群，持續進行通識理念對話及學習成

長機制，亦宜鼓勵教師多參與校外舉辦之通識研習營。 

3. 該校除宜審查教師專長與所授課程之適切性外，亦宜將授課

教師專長背景資料呈現於該專責單位網頁，俾利學生做為選

課修習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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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專責單位之空間分為行政辦公區、教師教學準備區及教學設備

存放區，另設有普通教室、團體輔導室、電腦教室、多媒體語言教室

及專屬學習區。新教室空間寬敞，課桌椅規劃適宜，且資訊講桌設備

齊全，對於提升上課品質極具助益。另，該校圖書館藏書量逐年遞增，

有益校內師生教學與研究。然除去教育部補助北區區域教學中心子計

畫之經費後，該專責單位之業務費在 98、99 及 100 學年度分別為

97,800、97,600 及 67,600 元，經費呈現逐年下降趨勢，恐有礙通識教

育業務之推動。 

在對學生學習輔導機制方面，該專責單位舉辦新生輔導、office 

hour 課程輔導、課程抵免輔導及開闢通識書房，提供學生閱讀、自修、

寫作業與練習書法。此外，該專責單位以不定期蒐集中英文佳句，並

委由通識志工協助設計剪貼於中心布告欄，供全校學生瀏覽。該校另

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帶領學生服務社區居民，並鼓勵學生參與校內外

活動方式，來營造通識學習環境。 

在配合通識課程需求方面，該專責單位舉辦「與大師有約」之人

文藝術講座、決戰未來研討會、各種讀書會、英文歌唱比賽、作文比

賽、書法比賽及簡報製作競賽等多元學習活動，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機

會。 

該專責單位網頁內容充實，共規劃有九個項目，包含最新消息、

中心成員執掌、師資陣容、課程規劃、通識教育相關研討會、研習會、

電子化教材、表單下載、相關連結及該校首頁，惟若干項目內容之更

新仍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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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待改善事項  

1. 該校通識課程教室在駐進科資大樓後，資訊講桌設備齊全，

對提升師生上課品質極具助益，然舊教室仍缺乏教學資訊設

備。 

2. 該校尚未建立完整之學習預警與教學助理制度。 

3. 該校尚未建立營造學習環境之相關機制，且未呈現與通識課

程需求相互配合之情形。 

4. 該校所規劃多元化學習活動未能呈現與通識課程需求相互配

合之情形。 

（三）建議事項  

1. 宜持續增購舊教室之教學資訊設備，以利提升上課品質。 

2. 宜建立完整之學習預警與教學助理制度，以利學生學習成效

之提升。 

3. 宜依通識課程之需求，營造更多元之學習環境。 

4. 宜配合通識課程需求，規劃更多之學習活動。 

 

五、組織、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校已建立通識教育中心之架構，惟該專責單位在自我評鑑報告

中定位為校內一級單位，但未見該校對於該專責單位予以重視及肯定

之具體作法。尤其，在經費支用方面，該專責單位每年所支用之金額

均未超過 10 萬元且無預算編列制度，有鑑於此，該校在未來通識教

育工作之推動與落實，恐難有具體之成效及作法。另，該專責單位之

各項委員會，例如教評會及課程發展委員會等，均未呈現完備之會議

紀錄，亦未針對未來通識教育課程與相關議題進行定期且有效的討

論。同時，對於專、兼任教師開課與排課之原則等事宜，亦未進行實

質且有效率之追蹤討論，恐有礙相關共識之形成。此外，該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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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政運作、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品質改善方面，仍待持續建立有效

之行政作業方式及相關課程規劃運作機制。 

（二）待改善事項 

1. 該專責單位目前未有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企業雇主意

見之相關機制。 

2. 該專責單位於自我評鑑報告中，未呈現其針對自我評鑑外部

委員所提之建議事項，進行具體且完整的後續改善與落實狀

況。 

（三）建議事項 

1. 該專責單位宜針對學校互動關係人、畢業生、企業雇主問卷

調查，並進一步分析問卷內容，依此分析結果作為未來教學

品質改善之參考。 

2. 該專責單位宜針對自我評鑑外部委員所提供之意見，進行後

續討論追蹤，並提出相關因應對策予以具體落實，藉以建立

完善之改善機制。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